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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臺北市機關房地提供設置

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招標案

說明會議

107.04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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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促進本市市有公用房地有效利用，積極落實綠能

公舍，有效利用太陽能發電，以達成市長推動「先

進節能城市」之政策目標。

 配合中央政策，落實減碳目標，邁向低碳社會，提

高我國太陽能再生能源發電占比，達成2025年非核

家園目標。

壹、計畫緣起

-臺北市政府呼應政府能源政策、全力推廣設置太陽光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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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有公用
房地提供設置太
陽光電發電設備
使用辦法

機關當
包租公業者出資 業者

維護管理

每期契約
9年11個月

最高
為回饋金
之70％

第四條 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，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，不適用

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使用辦法第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。

壹、計畫緣起

四
大
要
點

辦理依據



貳 設置現況與未來

 105-106年追日計畫成果

 107年追日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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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日計畫北區全數建置完成
 北區公告42所學校及5個機關提供建置
 廠商現場場勘確認合適建置處共24處
 106年11月已全數建置完成回饋金10.7%
已完成設置22所學校

【北投區】桃源國小。
【士林區】天母國中、士林高商、福安國中、士林國小…等6所。
【大同區】雙蓮國小。
【中山區】中山女高、新興國中等2所。
【松山區】西松高中、敦化國中、民權國小等3所。
【內湖區】新湖國小、文湖國小、三民國中、明湖國中…等9所。

已完成設置2個機關
陽明教養院、工務局水利工程處

北區桃源國小212.4瓩

北區敦化國中226.56瓩北區陽明教養院141.6瓩北區文湖國小240.72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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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日計畫南區107年6月完成
 南區公告22所學校及5個機關提供建置
 廠商現場場勘確認合適建置處共15處
 目標107年6月前建置完成回饋金12.5%

預計設置14所學校
【中正區】南門國中、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小、螢橋國小等3所。
【大安區】公館國小、大安國小、芳和國中等3所。
【萬華區】雙園國中、雙園國小、大理高中、華江國小等4所。
【文山區】實踐國中、興隆國小等2所。
【信義區】信義國小、松山高中等2所。

預計設置1個機關
古亭地政事務所 南區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小155.76瓩

南區大安國小254.88瓩 南區大理高中254.88瓩 南區古亭地政44.8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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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預計辦理臺北市機關房地之招標案場

共計59處，可裝置總容
量約4.5M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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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招標作業-重點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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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設置好處

機關房地屋頂設置好處

04

03

01

02

利用閒置空間(屋頂)出租，

增加機關額外使用經費。

回饋金

運用

維運

管理

空間

運用

頂樓

隔熱

廠商免費設置與維護，包含

設備運轉維運、設置後產生

之房舍屋頂漏水。

高度4.5公尺以下免雜照，

電板下空間適合休憩、綠

美化等。

光電板採連續鋪設下，可

降低頂樓室溫約2-3℃，

減少冷氣用電約18%。

總體

效益

環保

節能

減碳

經濟

產業

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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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提供資料：
1.土地/建物登記謄本
2.建物使用執照
3.最近一期電費單
4.建物使用同意書
5.門牌整編證明書

(無整編則免)

6.台電配電場所使用
同意承諾書

公有房地管理機關
產業發展局

臺北市招標作業-重點說明

作業流程說明

招租標的資料調查

辦理招標及簽約

事項

提供出租標的

基本資料

配合業者

評估/設置/維運

/提供申請資料

承租業者

參與投標及簽約事項

出租標的評估/設置/維運

PV併聯申請相關作業

招租
前

招租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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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出時間
• 簽約日起9年11個月
• 期限屆滿前3個月，得以書面申請續約，回饋金

依原售電回饋百分比計算

租期滿

• 終止或不續租，廠商契約結束3個月內拆回並恢
復原狀。

• 未拆除者，視同拋棄該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所有權
，拆除設備費由廠商負責。

廠商義務
• 使用前建物之結構及承載力評估，加強其防颱設

計及防漏功能
• 使用期間之稅捐負擔、建物安全維護、PV維護管

理及公共安全意外防護
• 不得造成屋頂毀損滲漏

租約說明

臺北市招標作業-重點說明



13

回饋金運用說明

臺北市天母國中

 每安裝1瓩太陽光電系統，約需屋頂面積10平
方公尺(約3坪)，設置成本7萬元/瓩。

 本案使用高效能模組，107年躉購費率為
4.7238元/度（北部加成為5.432元/度）

 每年發電量約954度/kW

安裝
容量
(瓩)

設置
成本
(萬元)

年發
電量
(度)

年售
電費
(萬元)

市府回饋金
10%

(萬元/年)

回饋金收入之

50~70%
(萬元/年)

每年度減碳
量(公噸)

減碳量
(棵樹/年)

400 2,800 380,000 206 20.6 10~14 20 1100

公有財

產修繕

汰換節

能設備

再生能

源教育

宣導

推廣節

能減碳

以天母國中設置約400瓩為例
房地提供單位可編列預算使用

臺北市招標作業-重點說明

售電收入

回饋金

獎勵金

售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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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

單位
名稱

管理單位
(統一編號)

地址
聯絡
窗口

建物
名稱

建物
現況

設置建築
之坐落地

號

建物建
造執照
號碼

建物使
用執照
號碼

台電供電電壓

0
請填單位
及統編

建築物
門牌地
址

含人員、
職稱、電
話(分機) 

每棟建
物皆須
填寫

請填建
物樓層

不同建物
分別填寫

不同建
物分別
填寫

不同建
物分別
填寫

以收費通知單之電號向
台電詢問

1

□單相二線式110V 

□單相二線式220V 

□單相三線式 110V/220V 

□三相三線式220V 

□三相四線式220V/380V 

□其它：

2

□單相二線式110V 

□單相二線式220V 

□單相三線式 110V/220V 

□三相三線式220V 

□三相四線式220V/380V 

□其它：

機關配合事項
1. 基本資料填寫

臺北市招標作業-重點說明

 產業發展局將協助房地提供單位申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、門牌整編證
明書等相關文件

招租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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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配合事項

臺北市招標作業-重點說明
招租後

1.協助業者勘查評估

2.提出需求與溝通

1.協助廠商維運管理

2.編列預算

1.土地/建物登記謄本

2.建物使用執照

3.最近一期電費單

4.建物使用同意書

5.門牌整編證明書 (無整編則免)

6.台電配電場所使用同意承諾書

7.其他

申
請
文
件

確認可設置場域

1.協調施作時間

2.配合提供申請文件

掛錶售電併聯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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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常見問題(1/2)

• 有關屋齡老舊，恐承載力不足以負荷太陽光電載重，此部分應由廠商於設置前

自行評估，且法規亦規定設置太陽光電，應於設置前檢送經建築師、土木技師

或結構技師出具簽證文件，送市政府備查（高度在4.5公尺以下，得免申請雜

項執照）。

Q1.：房舍屋齡老舊，恐承載力不足是否適合設置？

• 已於契約書載明租賃期間，有關建物安全維護、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維護

管理、損壞修復、公共安全意外之防護、設置場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及稅捐等

一切事項，概由承租廠商負責 ，與標租機關無關。

Q2.：因太陽光電工程施造成屋頂漏水之修復、維護管理公安防護權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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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常見問題(2/2)

• 若經承租廠商現場評估適合設置太陽光電，房舍管理機關應於設置前先行告知，

請承租廠商俟上開工程完後，再予進場施作。且於契約亦要求廠商於設置後須

配合上開工程施作，先行拆除太陽光電設備，俟完工後再予復原，拆遷費由廠

商自行負責。 （房舍管理機關應於工程施作前，先行通知並給予廠商足夠拆

遷時間）

Q3.：房舍屋頂若未來規畫有耐震補強、防水及隔熱等工程施作，納入租賃

標的清冊是否合適？

• 因現行設置太陽光電備申請人 (指承租廠商 指承租廠商 )如非建築物或土地所

有權人者，應取得機關出具該建築物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方得設置，爰此 ，

若產權或管理非屬本府所有，自不適合原則排除 ，惟倘該建築物或土地所有

權人，願出具者，則納入招標的清冊。

Q4.：公有房地之產權，非屬本府所或現已委託經營或未來另據委託計畫，

致使管理權變更，是否合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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